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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0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卡里姆·梅德雷克先生（摩洛哥） 

 一. 导言 
 

1． 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项目是根据大会 2001 年 12月 12 日第

56/88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在 2002年 9月 20日第 19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02年 10月 2至 4日和 18日及 11月 6和 7日第 7至 10、17、

26和 28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在委员会审议项目期间发言的代表的意见载于

有关简要记录（A/C.6/57/SR.7-10、17、26和 28）。 

4． 在审议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大会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决议所设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
 

 秘书长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报告（A/57/183和 Corr.1 和 Add.1） 

 2002年 4月 16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其中载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

过的题为“防止非法贩卖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措施”的决议（A/57/66） 

 2002年 6月 6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2002年 3月 17

日至 23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 107 届会议所通过的决

议（A/57/84-S/2002/645）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7号》和更正（A/57/37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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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6月 1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2002年 6

月 7日在圣彼德堡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A/57/88-S/2002/672） 

 2002年 7月 10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203） 

2002 年 7 月 31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A/57/269-S/2002/854） 

 2002年 8月 1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转递关于联

合国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政策工作组的报告（A/57/273-S/2002/875） 

 2002年 8月 20日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2002年 8月 15

日至 17日在斐济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第三十三次会议的公报（A/57/331） 

 2002年 8月23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341-S/2002/950） 

 2002年9月13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09-S/2002/1035） 

 2002年 9月 15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

文信（A/57/408-S/2002/1033） 

 2002年 9月 17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57/ 

411-S/2002/1036） 

 2002年 9月 17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57/ 

412-S/2002/1037） 

 2002年 9月 17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57/ 

415-S/2002/1038） 

 2002年 9月19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19-S/2002/1049） 

 2002年 9月19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24-S/2002/1069） 

 2002年 9月 25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23-S/ 

2002/1065） 

 2002年 9月25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31-S/2002/1076） 

 2002年 9月2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38-S/2002/1089） 

 2002年10月10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63-S/2002/1134） 

 2002年10月22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495-S/2002/1186） 

 2002年 10月 25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57/ 

500-S/2002/1205） 

 2002年10月29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579-S/20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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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0月31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7/585-S/2002/1220）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工作组的报告（A/C.6/57/L.9） 

5． 在 10月 7日第 11 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56/88号决议第 17段设立

一个工作组，以继续拟订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草案，并拨出适当时间

继续审议有关拟订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未决问题，作为进一步

发展一个以针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公约构成的全面法律框架的一种办法，并继

续把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制定国际社会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的问题列在其议程上。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

再次选举罗汉·佩雷拉（斯里兰卡）为工作组主席；工作组在 10 月 15 日和 16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6. 在 10月 18 日第 17 次会议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工作组主席介绍了

工作组的报告（见 A/C.6/57/SR.17）。 

 二. 决议草案 A/C.6/57/L.22的审议经过 
 

7. 在 11月 6日第 26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代表主席团提出一项题为“消除国

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A/C.6/57/L.22），并口头修订了决议草案，在

序言部分第 10段之后加插新的一段序言如下： 

  “还考虑到亟需加强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合作，以增强各国的本国能力，

有效防止和制止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 

8. 在 11 月 7 日第 28 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经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

A/C.6/57/L.22（见第 10段）。 

9. 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巴基斯坦代表发言解释立场（见 A/C.6/57/SR.28）。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0.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大会， 

 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2
  

 又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3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第 50/6号决议。 

 
3
 见第 55/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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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所有决议， 

 深信大会审议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大会是具有此职权的

普遍性机构， 

 深感不安地看到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发生恐怖主义行为， 

 重申强烈谴责造成巨大人命损失和破坏的罪恶恐怖主义行径，包括促使通过

大会 2001年 9月12日第 56/1号决议、安全理事会 2001年 9月12日第1368（2001）

号、2001 年 9月 28日第 1373（2001）号和 2001 年 11 月 12日第 1377（2001）

号决议的恐怖主义行径，以及自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68号决议通过后

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径，最近先后发生于巴厘和莫斯科，促使通过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10月 14日第 1438（2002）号决议和 2002年 10月 24日第 1440（2002）号决

议的恐怖主义行径， 

 强调有必要依照《宪章》原则、国际法和有关国际公约，进一步加强各国之

间及各国际组织和机构、区域组织和安排同联合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以防止、打

击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论是何人所为和在何处发生，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发挥

作用，监测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各国采取必要的金融、法律和技术措施以及

批准和接受有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考虑到有必要增强联合国和有关专门机构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

及秘书长关于增强本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的提议， 

 还考虑到亟需加强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合作，以增强各国的本国能力，有效

防止和制止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 

 回顾大会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60号决议附件所载《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

施宣言》，其中大会鼓励各国紧急审查关于防止、压制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恐怖主义的现有国际法律条款的范围，以期确保有一个涵盖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的全面法律框架， 

 注意到 2000年 4月 8日和 9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的不结

盟国家运动第十三次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
4
 其中重申不结盟国家运动对恐怖

主义的集体立场，并重申先前于 1998年 8月 29日至 9月 3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

不结盟国家第十二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发出的倡议，
5
 其中要求在联合国

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首脑会议，以制定国际社会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

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并注意到其他相关倡议, 

__________________ 

 
4
 A/54/917-S/2000/580，附件。 

 
5
 见 A/53/667-S/1998/1071，附件一，第 149-1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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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着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在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各级为防止和制止国际恐

怖主义而采取的倡议， 

 回顾大会在 1999年 12月 9 日第 54/110 号、2000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8

号和 2001年 12月12日第 56/88号决议中决定，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 51/210

号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应讨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制定国

际社会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的问题，并将其保留

在议程上， 

 注意到各区域作出努力，包括通过拟订和加入区域公约的方式，防止、打击

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论在何处发生，也不论是何人所为，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6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7
 和根据第 56/88号决议设立的

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报告，
8
  

 1． 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在何处发生，也不论是

何人所为，均为无可辩护的犯罪； 

 2． 重申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

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不论引用何种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人种、

宗教或其他性质的考虑作为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可辩护的； 

 3． 重申吁请所有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按照

国际人权标准，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恐怖主义和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并为此目的考虑特别是执行第 51/210号决议第 3段(a)至(f)所列的各项措施； 

 4． 又重申吁请所有国家为促进有关法律文书的有效施行，在适当情况下加

强就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实交换信息，但同时要避免传播不准确或未经核实的信

息； 

 5．还重申吁请各国不要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助、鼓励、训练或其他支助； 

 6． 重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及国家行动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国际法和相关的国际公约进行； 

 7． 敦促所有尚未成为缔约方的国家作为优先事项，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考虑加入成为大会第 51/210 号决议第 6 段中提到的有关公约

和议定书以及《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
9
 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

__________________ 

 
6
 A/57/183和 Corr.1 和 Add.1。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7号》和更正（A/57/37和 Corr.1）。 

 
8
 A/C.6/57/L.9。 

 
9
 第 52/16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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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国际公约》
10
 的缔约方，并吁请所有国家酌情制定必要的国内立法来执行这

些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确保本国法院具有管辖权，能够审判恐怖主义行为的行

为人，为此目的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合作，并向它们提供支助

和协助； 

 8． 敦促各国与秘书长合作，彼此合作，以及同有关政府间组织合作，以酌

情在现有任务范围内确保向需要并要求协助的国家提供技术和其他专家咨询，助

其成为上文第 7段提到的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方； 

 9． 赞赏和满意地注意到，依照大会第 56/88号决议第 7段中的呼吁，一些

国家已成为其中所述有关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方，从而实现了使这些公约得到更

广泛接受和执行的目标； 

 10． 重申大会第 49/60号决议附件所载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和

大会第 51/210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补充 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的宣言》，并吁请所有国家予以执行； 

 11． 敦促各国和秘书长在努力防止国际恐怖主义过程中，尽量利用联合国现

有机构； 

 12． 欢迎维也纳国际预防犯罪中心预防恐怖主义处在审查联合国系统内部

现有各种可能性之后作出努力，根据其任务规定加强联合国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

的能力，在这方面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3号

决议的要求，提出了关于加强秘书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报告；
11
 

 13． 还欢迎秘书处出版了题为《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

例》（第一部分）
12
 的联合国立法汇编；该书由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根据《消除国

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第 10（b）段的规定编写；
13
 

 14． 请尚未向秘书长提交关于本国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法律和

条例的资料的国家提交这种资料，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各会员国向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15． 请区域政府间组织向秘书长提交关于其在区域一级为消除国际恐怖主

义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10
 第 54/109号决议，附件。 

 
11
 A/57/152和 Corr.1 及 Add.1 和 Corr.1 和 Add.2。 

 
12
 ST/LEG/SER.B/22，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F。02.V.7。 

 
13
 第 49/6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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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欢迎在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 51/210号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和根

据大会第 56/88号决议设立的第六委员会工作组会议期间，在拟订一份关于国际

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草案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17． 决定特设委员会应继续作为一项急务，拟订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

公约，并继续努力解决有关拟订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未决问

题，作为进一步发展一个以针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公约构成的全面法律框架的

一种办法，并应继续把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制定国际社会对一

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的问题列在其议程上； 

 18． 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 2003年 3月 31 日至 4月 2日开会，继续拟订关

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草案，并拨出适当时间继续审议有关拟订制止核恐

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未决问题；继续把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

会议以制定国际社会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的问

题列在其议程上；并应根据需要，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的

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19．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进行工作所需的便利； 

 20． 请特设委员会在其已完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草案或制止

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情况下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21． 还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在执行其任务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 

 22． 决定将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八届会

议临时议程。 

 

 

 

 


